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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958）

公告

投資國電科技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告乃由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華能新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已按最終發售價港幣2.16元認購國電科技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國電」）發售的合
共相當於約港幣2.33億元的股份（「股份」）。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聯交
所主板上市交易。

誠如國電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招股章程及補
充招股章程所分別披露，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累計裝機容量（就
其環保解決方案業務而言）及合約價值（就其節能解決方案業務而言），國電作為中
國國電集團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國電集團」）的附屬公司，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最大的燃煤電廠環保及節能解決方案供應商。此外，國電亦為可再生能源設備
製造商及服務供應商，且以其二零一零年的新增裝機容量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的累計裝機容量計，其在中國的風力發電機組製造行業佔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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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環保及節能解決方案供應商於燃煤發電行業具增長潛力，將給本公司帶
來投資回報。

承董事會命
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宋育紅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我們的非執行董事為曹培璽先生、張廷克先生及趙克宇先生；
我們的執行董事為趙世明先生、牛棟春先生、楊青女士及何焱先生；及我們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秦海岩先生、戴慧珠女士、周紹朋先生及尹錦滔先生。

* 僅供識別


